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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發展局訂定臺北市新建建築物保證金及綠建築維護費用管理辦法（草案）及法務局法令
事務第二科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務局法令事務第二科修
正條文 

都市發展局訂定條文 都市發展局訂定說明 法務局法令事務第
二科修正說明 

名稱：臺北市新建建築物保

證金及綠建築維護

費用管理辦法 

名稱：臺北市新建建築物保

證金及綠建築維護

費用管理辦法 

明定本辦法名稱。 未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臺北
市綠建築自治條例(
以下簡稱本自治條

例)第八條第四項及
第九條第二項規定
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臺北
市綠建築自治條例
(以下簡稱本自治

條例)第八條第四
項、第九條第二項
規定訂定之。 

一、 明定法源依據。 
二、 本辦法之法源依據為

臺北市綠建築自治條

例(以下簡稱本自治
條例)第八條第四項
規定：「第一項保證金

之計算、繳納及退還
方式，由市政府另定
之。」及第九條第二

項規定：「前項提列之
費用，起造人應於領
得使用執照時提出繳

交公庫代收之證明，
其費用之計算、數額

條文及說明欄酌作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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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納及撥付方式，

由市政府另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

機關為臺北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以下簡
稱都發局）。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

機關為臺北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以下
簡稱都發局）。 

明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

本府都市發展局。 

未修正。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第

五條規定之非公有

新建建築物，起造

人依本自治條例第

八條第一項規定繳

納之保證金，以工

程造價百分之五計

算。 

第三條    依本自治條例
第五條規定之非公

有新建建築物，起
造人應依本自治條
例第八條第一項規

定繳納之保證金，
以工程造價百分之
五計算。 

一、 明定保證金繳納金額
之計算方式。 

二、 按建築法規定核發執
照所繳交之規費，、
罰鍰皆以工程造價一

定比例為計算基礎，
爰為顧及本市核發執
照所繳納相關費用及

各類別保證金計算原
則之一致性，以工程
造價為本辦法保證金

繳納計算方式之基礎
。 

三、 另本辦法所繳交之保

證金，非屬政府採購
法之工程定作、財物

條文及說明欄酌作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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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買受、定製、承租

及勞務委任或僱傭等
採購行為所應繳交之
保證金，考量其繳納

保證金之實質意義係
為管控本市新建建築
物按依本自治條例應

取得綠建築標章者，
皆能於依規定期限內
取得綠建築標章所行

之方式，茲因無對價
關係，爰彙整本市一
0 一年起適用都市更

新綠建築容積獎勵之
住宅區建造執照案，
其應繳納之綠建築保

證金和工程造價之比
例均值約為百分之十
四，惟考量其實質意

義，將比例酌減為百
分之五。故明定保證
金繳納金額之計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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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以工程造價為計算

基礎，計算比例為百
分之五。 

四、 本自治條例第八條第

一項規定：「第五條規
定之非公有新建建築
物，起造人應分二期

繳納保證金，第一期
於領取建造執照時繳
納保證金一半之金額

，第二期應於領得使
用執照前繳納完畢。
」 

第四條   前條保證金，得

選擇下列任一種方

式繳納，繳納後不得

轉換： 

一、 現金。 

二、 金融機構簽發

之本票、支票

第四條   前條保證金，

得選擇下列任一種

方式繳納，繳納後

不得轉換： 

一、 現金。 

二、 金融機構簽發

之本票、支票

一、 明定保證金繳納方式

。 

二、 考量實際需求及便民

原則，訂定該多元繳

款方式。 

一、 第三項至第五
項分別規定保

證金以設定質
權之金融機構
定期存款單及

金融機構書面
連帶保證繳納
事項，為使條

文文字精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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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付支票或

郵政匯票。 

三、 設定質權之金

融機構定期存

款單。 

四、 金融機構書面

連帶保證。但

以該金融機構

營業執照登記

有保證業務者

為限。 

保證金以前項

第二款方式繳納者

，應為即期，並以都

發局為受款人。未填

寫受款人者，以執票

之都發局為受款人。 

保證金以第一

或保付支票。 

三、 設定質權之金

融機構定期

存款單。 

四、 金融機構書面

連帶保證書

。但書面保證

應以該金融

機構營業執

照登記有保

證業務者為

限。 

保證金以金

融機構本票、支票

、保付支票繳納者

，應為即期並以都

發局為受款人。未

填寫受款人者，以

歸納相關規定

。因設定質權
之定期存款單
屆期後，倘未

設定展期，其
效果為金融機
構不再給予屆

期後之利息，
其定期存款單
仍然有效，亦

不影響質權人
之權益，是定
期存款單既無

有效期限之概
念，爰刪除第
四項應先辦理

自動展期再行
設定質權及第
五項定期存款

單有效期限之
規定。 

二、 考量郵政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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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三款或第四款

方式繳納者，應依其

性質記載都發局為

質權人或被保證人

，並加註拋棄行使抵

銷權及先訴抗辯權。 

保證金以第一

項第四款方式繳納

者，其保證期限應至

使用執照核發日起

加計二年六個月以

上。 

本辦法所稱金

融機構，指經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准，在中華民國境內

登記營業，得辦理本

票、支票或定期存款

執票之都發局為受

款人。 

保證金以設

定質權之金融機構

定期存款單、金融

機構書面連帶保證

書，應記載都發局

為質權人、被保證

人。 

保證金以設

定質權之金融機構

定期存款單者，定

存單應先約定自動

轉期再行設定質權

。 

設定質權之

金融機構定期存款

單(含自動展期)效

之普遍性，爰

予以納入保證
金之繳納方式
，並參考「押

標金保證金暨
其他擔保作業
辦法」第二條

第一項第一款
規定，將金融
機構之範圍含

括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 

三、 餘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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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業務之銀行、信用

合作社、農會信用部

、漁會信用部及中華

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期及金融機構書面

連帶保證之有效期

限應為使用執照核

發日起加計二年六

個月以上，並應加

註拋棄先訴抗辯權

；辦理質權設定之

定期存款單，應加

註拋棄行使抵銷權

。 

本條所稱之

金融機構為經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准得辦理本票、

支票或定期存款單

之銀行、信用合作

社、農會信用部、

漁會信用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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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各款之金融機構

以在中華民國境內

登記營業者為限。 

第五條   本自治條例第

五條規定之非公有

新建建築物，應於使

用執照核發後二年

內取得綠建築標章

，並由起造人於產權

移交時，將專有部分

之綠建築維護管理

計畫資料交付其所

有權人，且將共用部

分及約定共用部分

之綠建築維護管理

計畫資料，交付管理

委員會或管理負責

人後，由起造人向都

第五條   使用執照核發

後二年內取得綠建

築標章，並由起造

人於產權移交時，

將專有部分之綠建

築維護管理計畫資

料交付其所有權人

，且將共用部分及

約定共用部分之綠

建築維護管理計畫

資料，交付管理委

員會或管理負責人

後，由起造人向都

發局申請退還保證

金。 

一、 明定保證金退還方式

。 

二、 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者

，保證金不予退還。

本自治條例第六條

第二項規定:「前條

規定之非公有新建

建築物，於申報一樓

樓版勘驗時，應同時

檢附候選綠建築證

書，並於使用執照核

發後二年內取得綠

建築標章。」 

三、 本自治條例第八條第

二項規定：「依第六

一、 修正第一項文

字。 
二、 第三項規定，

經電洽都發局

表示，其退還
方式，除現金
由匯款方式逕

退回起造人外
，其他退還方
式依其性質辦

理，為符合都
發局規劃，酌
作文字修正。 

三、 說明欄酌作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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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局申請退還保證

金。 

符合前項規定

者，保證金無息退還

；未依前項規定辦理

者，保證金不予退還

。 

前項退還方式

，以定期存款單繳納

者，由都發局退還定

期存款單，並向金融

機構提出質權消滅

通知；以書面連帶保

證繳納者，由都發局

退還書面連帶保證

，並以書面通知金融

機構解除保證責任

；以其他方式繳納者

符合前項規定

者，保證金無息退

還；未依前項規定

辦理者，保證金不

予退還。 

退還方式與繳

納方式相同，不得

再自行選擇與繳納

方式不同之退還方

式。定期存款單之

退還為質權人向金

融機構提出質權消

滅通知；書面連帶

保證書之退還為主

管機關以書面通知

解除金融機構之保

證責任。 

條第二項規定期限

內取得綠建築標章

，並依第十條第二項

規定交付綠建築維

護管理計畫資料後

，起造人所繳之保證

金無息退還。」、及

第三項規定：「未依

前項規定辦理者，保

證金不予退還。」 

四、 明定退還方式。本自

治條例第十條第二

項規定:「前條第一

項規定之新建建築

物，起造人於產權移

交時，應將專有部分

之綠建築維護管理

計畫資料交付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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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都發局以匯款方

式退還至起造人帳

戶。 

有權人，並將共用部

分及約定共用部分

之綠建築維護管理

計畫資料交付管理

委員會或管理負責

人。」 

第六條   本自治條例第

五條規定之非公有

新建建築物及申請

都市更新綠建築設

計容積獎勵之新建

建築物，其起造人應

於領得使用執照前

，向都發局繳納綠建

築維護費用。 

前項綠建築維

護費用，以該建築物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

第六條   本自治條例第

五條規定之非公有

新建建築物及申請

都市更新綠建築設

計容積獎勵之新建

建築物，起造人應

於領得使用執照前

，向都發局繳納綠

建築維護費用。 

前項綠建築

維護費用，以該建

築物依公寓大廈管

一、 明定綠建築管理維護

費用金額之計算及

繳納方式時機點。 

二、 本辦法之管理維護費

用以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施行細則第五

條公共基金之計算

標準為基礎，依以公

寓大廈公共基金乘

百分之五十計算本

辦法之管理維護費

用。 

條文及說明欄酌作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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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施行細則第五條

規定提列之公共基

金百分之五十計算。 

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五條規定繳納之公

共基金百分之五十

計算。 

三、 本自治條例第九條規

定:「第五條規定之

非公有新建建築物

及申請都市更新綠

建築設計容積獎勵

之新建建築物，其起

造人應提列綠建築

維護費用，並撥入公

寓大廈公共基金。  

前項提列之費用，起

造人應於領得使用

執照時提出繳交公

庫代收之證明……

。」 

四、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

行細則第五條規定:

「本條例第十八條

第一項第一款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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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工程造價一定比

例或金額提列公共

基金，依下列標準計

算之  …… 前項工

程造價，指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建築

機關核發建造執照

載 明 之 工 程 造 價

……。」 

第七條   本自治條例第

五條規定之非公有

新建建築物及申請

都市更新綠建築設

計容積獎勵之新建

建築物，於完成綠建

築標章第一次延續

認可後，由管理委員

會或管理負責人向

第七條  本自治條例第

五條規定之非公有

新建建築物及申請

都市更新綠建築設

計容積獎勵之新建

建築物，於完成綠

建築標章第一次延

續認可後，由管理

委員會或管理負責

明定綠建築管理維護費用

金額之撥付方式。 

一、 說明欄酌作文
字修正。 

二、 本條規定需於

完成綠建築標
章第一次延續
認可後，方可

由管理委員會
或管理負責人
申請將綠建築

維護費用撥入
公共基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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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發局申請綠建築

維護費用，並撥入公

寓大廈公共基金。 

人向都發局申請綠

建築維護費用，並

撥入公寓大廈公共

基金。 

理由為何？有

無增加本自治
條例所無限制
？宜請都發局

於法規委員會
審議時補充說
明。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明定本辦法施行日期。 未修正。 

 


